
扬子江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写字楼招商前期咨询及招商服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宁咨司招标（2024）70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

一、招标条件

本扬子江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写字楼招商前期咨询及招商服务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

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招标人为南京扬子江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

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扬子江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写字楼招商前期咨询及招商服务，招标内容包括招商

前期咨询服务及招商服务两部分。招商前期咨询服务指中标人在场外提供租赁策划、案场管

理、招商筹备三类策略性工作，协助业主方完成营销策划指导、招商制度建设等工作。招商

服务指中标人派驻团队提供招商运营类、租赁策略类、设计工程类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项

目租赁团队人员配备，营销物料建议及工作规范制定，租赁现场接待及客户管理工作，项目

营销推广策划及活动组织协助，招商代理以及其他与项目相关的顾问策划建议等。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扬子江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写字楼招商前期咨询及招商服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扬子江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写字楼招商前期咨询及招商服务:

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能够提供本次招标项目所需服务的能力，营业

执照在有效期内（须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2、投标人自2019年7月1日（含，以租赁代理/居间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承担过单项

合同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含）以上的办公租赁代理/居间类项目，且截至投标时项目去化率

达到50%或租赁面积100平方米（含）以上的签约数达到15个（提供租赁代理/居间合同、租

赁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加盖投标单位公章，须体现资审要素）。

3、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代理机构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渠道查询投标人信用记录并保存）。

4、投标人承诺（提供承诺书原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须反映资审要素）：

①投标文件中的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②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③投标人中标后如招标人发现其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中标后因自身原因造成无法提供

招标人要求的服务或给招标人造成不良影响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及造成

的损失追究其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

④未经招标人允许，投标人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转包、分包。

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8-22 09:00到2024-09-03 17:30

获取方式：1、为方便投标申请人购买招标文件，本项目仅接受网上形式获取招标文

件。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9月3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法

定节假日除外），将单位介绍信原件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无固定格式，但须载明项目名

称、经办人姓名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及经办人身份证原件两份材料的清晰扫描件发送至

njnzzb@126.com。本项目招标文件费用500元（仅接受电汇转账，汇款时必须备注投标单位

名称），电汇转账信息：①收款单位：南京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②开户银行：招商银行

南京珠江路支行；③账号：253581096810001。（注：①投标人可将缴纳招标文件费用的凭

证及详细的文件费用开票信息同上述材料一并发送（必须注明普票、专票，需要开具专票

的，必须提供企业名称、税号、企业地址、企业电话、开户银行、银行账户的开票信息）；

②发送材料时邮件主题须为“项目名称+单位名称+经办人手机号”）。请完成上述操作后拨

打025-83379433确认所需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等。 2、投标申请人在上述规定时间内未发送所

需材料至指定邮箱或未将招标文件费用汇至指定账户，均视为其不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

投标申请人须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发送所需材料及购买招标文件，过时则不予受理。 4、招标

文件一经售出，招标文件费用不予退还。 5、未在规定时间内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的投标

文件，招标人不予接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9-19 14:30

递交方式：纸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9-19 14:30

开标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浦东北路5号扬子江数字基地8幢一单元二楼会议室

七、其他

扬子江数字经济产业基地写字楼招商前期咨询及招商服务，招标内容包括招商前期咨询

服务及招商服务两部分。招商前期咨询服务指中标人在场外提供租赁策划、案场管理、招商

筹备三类策略性工作，协助业主方完成营销策划指导、招商制度建设等工作。招商服务指中

标人派驻团队提供招商运营类、租赁策略类、设计工程类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租赁团

队人员配备，营销物料建议及工作规范制定，租赁现场接待及客户管理工作，项目营销推广

策划及活动组织协助，招商代理以及其他与项目相关的顾问策划建议等。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京扬子江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南京扬子江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大道398号

联  系  人： 赵工



电  话： //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南京南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南京市浦口区浦东北路5号扬子江数字基地8幢一单元402室

联  系  人： 朱工

电  话： 025-83379433

电  子  邮  件： njnzzb@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2024-08-22T14:13:53+0800
	第3页(343.4026,554.3134)
	已检查


		2024-08-22T14:13:53+0800
	第1页(510,300)
	已检查


		2024-08-22T14:13:54+0800
	第2页(570,300)
	已检查


		2024-08-22T14:13:54+0800
	第3页(582,300)
	已检查




